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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公安厅交警总队高速公路管理支队六大队（以下简称六大

队）以某驾驶员2006年11月9日上午在南北高速公路20公里650

米处超速（127公里/小时，限速120公里/小时）为由，作出处

罚决定书，称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决定对

某驾驶员罚款200元，记3分。对此行政处罚决定，某驾驶员

认为交警取证是采用躲藏在树丛后面偷拍，其没有超速，即

便是超速，该处罚决定也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处罚显失公平

，遂向南宁市良庆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撤销

交警大队的行政处罚。原告在起诉状还提到，其与被告交警

大队交涉的过程中，该大队长称：他们是按照上级的规定对

交通违章的一律按最高标准处罚。 本文针对交通警察使用电

子眼（测速仪）偷拍交通违章以及对交通违章一律按照最高

标准处罚的合法性提出质疑。 一、交警执法，采用躲在角落

或树丛后面偷拍的行为，违反了政务公开的原则，这种非法

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处罚的依据。 《人民警察法》第十六条

规定：“ 公安机关因侦查犯罪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

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察措施。”第二十三

条规定：“ 人民警察必须按照规定着装，佩带人民警察标志

或者持有人民警察证件，保持警容严整，举止端庄。”2004

年3月国务院发布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指出：“

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时有发生，人民群众反

映比较强烈；对行政行为的监督制约机制不够健全，一些违



法或者不当的行政行为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制止或者纠正，

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得不到及时救济；一些

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依法行政的观念还比较淡薄，依法行政的

能力和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

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政府的形象，妨碍了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 解决这些问题，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形势和依法治

国的进程，必须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上述

《纲要》还规定了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之一“程序正当??行

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除涉及国家秘密和依法受到保护的商

业秘密、个人隐私的外，应当公开，注意听取公民、法人和

其他组织的意见；要严格遵循法定程序，依法保障行政管理

相对人、利害关系人的知情权、参与权和救济权。”根据以

上法律和行政法规，只有在对犯罪分子作斗争时且要经过严

格的批准手续，才可以采用秘密执法。政务公开当然包含了

行政执法的警务公开，交警执法也是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行为

的一种。公安部《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

政的决定》的通知指出：各级公安机关继续推进警务公开制

度，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特别是将与人民群众

和经济建设密切相关的治安、交通⋯⋯除法律、法规不能公

开的事项外，都要全面公开。 对公民来说法无明文禁止的实

施了并不违法；与公民的权利不同，行政权力来源于法律，

法律明文受权的行政机关才有权力行使，法律无明文受权的

行政机关无权行使。因为法律没有受权公安机关在行政执法

中有权采用秘密的方法，所以交通警察就无权对交通违章采

用偷拍方法取证。 行政机关的行政执法活动依法应该是公开

透明的，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交警秘密执法偷拍交通违章，将



社会公众、将所有的驾驶员视为潜在的犯罪分子，采用了与

罪犯斗争的某些特定手段来对付广大的司机，这种躲在阴暗

角落树丛偷拍的秘密执法行为，违反了执法公开的基本原则

。《行政处罚法》第四条规定：“行政处罚遵循公开、公正

的原则。”行政执法是行政处罚的前提，也应该公开。交通

执法是公安部特别指出要在警务中全面公开的项目，在执行

交通安全的警务活动中，用躲在角落树丛后偷拍的秘密执法

手段，于法无据。行政执法中没有法律依据以及违反法律规

定采用秘密方法取得的证据，依法不能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

。 二、根据违法行为的性质、后果和情节的轻重作出行政处

罚，是行政处罚的原则；交警大队根据上级规定对所有交通

违法行为通通按照最高标准处罚，没有法律依据。 在高速公

路限速时速为120公里路段，对驾驶员开车时速为127公里的

情形应该如何依法作出行政处理呢？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九十条规定：“机动车驾驶人违反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

道路通行规定的，处警告或者二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二条规定：“机动车上道路行驶，不得超过限速标

志标明的最高时速。”第九十九条规定：“机动车超过规定

时速百分之五十的，处二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按照

上述法律的规定，针对高速公路限速120公里/小时的路段，

车辆时速在121－180公里之间，属于可以处警告或者二十元

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的行政处罚情形。这当中的差距达到60

公里之多。 《行政处罚法》总则第四条规定：“设定和实施

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

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这是行政处罚的原则之一。第

三十八条规定：“确有应当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的，根据情



节轻重及具体情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情节的轻重是处

罚应该从重或者从轻的依据。针对高速公路超速百分之五十

以下的处罚，按照法律规定，根据情节轻重，可以分为五档

处理。1、不予处罚：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七条规

定：“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不

予行政处罚”。2、警告：情节轻微但未及时纠正或者已经造

成一定后果的。3、处二十元罚款：情节一般未及时纠正或者

造成一定后果的。4、处高于二十元低于二百元罚款：情节比

较严重未及时纠正或者造成一定后果的。5、处二百元罚款：

情节严重未及时纠正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 公安部在2006

年11月17日的新闻发布会宣布:从2006年11月20日至2007年3月1

日在全国开展预防特大交通事故百日竞赛活动,对超速20%以

上的依法从重处罚。公安部的规定，已经涉嫌将法定的处罚

标准改为适当从重处罚。从重处罚并非按最高标准处罚。即

使是参考公安部上述的要求处罚，对时速限速120公里的路段

，从重处罚的界限也是时速144公里以上，也不可能对时

速127公里的行为就适用处罚的最高标准。《行政处罚法》第

五条规定：“实施行政处罚，纠正违法行为，应当坚持处罚

与教育相结合，教育公民或者其他组织自觉守法。”如果交

警大队没有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及规章纠错，放弃纠错的教

育手段，仅仅靠处罚进行管理，而且处罚只是按照所谓的“

上级规定”办，变依法行政为依上级规定行政，这不仅是对

法律的无知，更是对法律的蔑视！如果都象这样的交警大队

如此执法，要么不处罚，要么按最高标准处罚，这样还要法

律规定处罚的幅度干什么？还要行政处罚法规定的处罚原则

干什么？ 在高速公路行驶，即便超过限速几公里，也属于油



门控制的误差，驾驶员主观上没有超速的故意，这样的轻微

超速，略为减油门即恢复正常从而纠正超速，且未有任何不

良后果，依法属于行政处罚第二十七条规定的属于不予行政

处罚的情形。对于属于轻微的违章（超速6％）却处以最重的

处罚，这样的处罚是不公平的，是不符合法律的规定的。 广

东省公安厅为了规范交警部门利用交通技术监控设备查处道

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工作，出台了《广东省公安机关使用

交通技术监控设备查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规定（试行

）》（即电子警察执法规范，以下简称《规范》）。该《规

范》于2006年9月1日实施。《规范》规定，在公路设立固定

电子眼，必须提前500米至1公里设立明显的广告牌提示；机

动车有超速违法行为，但时速未超过限速值10公里/小时的，

可予书面警告。2006年12月6日，广东省公安厅交管局负责人

答记者问时重申：对轻微违法行为以教育为主，高速公路时

速未超过限速值10公里的，一般都没有进行处罚，而是采取

书面警告。对比邻省广东对超速10公里以下的情形“一般不

予处罚”，广西高速公路交警支队六大队对超速几公里即按

最高标准处罚，如此执法，法律成了任人揉捏的面团。 长期

以来，一些交警部门及交警在行政执法中每每采用简单粗暴

的执法方式，唯我独尊，视驾驶员为异己，这样的执法理念

，必然导致执法出现错误。新华社在2006年12月3日发的通稿

《公路电子眼“病得不轻》一文中指出：有些地方电子眼已

演变成“创收工具”，违规、不规范使用电子眼正成为公路

“三乱”新的表现形式，引起广大车主和群众的不满，也损

害着执法部门的形象；在桂林至北海的高速公路上，记者发

现电子眼安装在树丛或者花丛中，让人很难察觉到；而在广



西南宁市，一些交警手持便携式电子眼，经常躲在树后或蹲

在地上偷拍；他们不开警车，有的甚至不穿警服。 新华社报

道的情况是客观存在的，交警大队采用偷拍的手段，不按国

家的法律而按“上级规定”作为处罚的依据，轻过重罚，证

明这些交警大队的执法存在严重问题。当然，交警大队仅仅

是一个基层执法部门，其执法错误污染的只是依法行政的水

流，严重的问题是在于交警大队的制定这些“规定”的上级

，因为该上级制定了违法的不仅仅针对超速而是针对所有交

通违章的“规定”而要求其下级执行，制定这些“规定”的

上级级别越高，影响越大，范围越广，危害就越严重，这些

“规定”污染的是依法行政的水源。当然这些规定是见不得

光的“内部规定”。将不属于秘密事项的交通违章制定“内

部规定”，违法了政务公开的法律规定，依法也是无效的。

撤销交警大队有关上级的“内部规定”，从源头上斩断轻过

重罚的根子，才是最重要的。 不管交警大队及其制定“内部

规定”的上级动机如何，在实施“内部规定”的时候，比照

依法处理同样的交通违章，罚款成倍甚至成十倍增加，客观

上造成了滥罚的后果。司法救济是纠错的最后手段，在行政

诉讼中，人民法院如果对这种严重问题如果不予以纠正，任

由这种错误蔓延，依法行政变为依内部规定行政，从而变法

治为人治，就会动摇国家的法治基石，这不仅无法建立和谐

社会，也与党和国家的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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